南海区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根据建设部、省、市及我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印发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及人员管理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要求，有效改善现状，真正发挥监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监管作用，我局将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工程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以常务副局长刘浩文为组长，副局长黄玮瑜、肖筱刚为副组长，建管科、质安科、法规科和区质监站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负责人为成员的工程监理专项治理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建管科，负责组织开展本次专项治理具体工作。
　　二、专项治理内容
　　在各监理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我局对在监工程项目进行检查。主要内容如下： 
　　（一）市场行为方面：监理企业资质标准条件是否满足监理项目要求；所承揽的法定必须招标的监理业务是否依法履行招投标程序，是否存在以其他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行为，是否存在允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行为，是否存在转包监理业务行为；是否存在不按投标承诺签订监理合同或签订阴阳合同的行为。
　　（二）企业管理及监理人员配备方面：企业是否建立有效的内部检查考核机制，定期对项目监理机构进行监督管理；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是否按要求和合同约定派驻到位，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擅自更换监理人员的行为，监理人员是否存在同时从事其他工程监理工作的行为，监理人员和监理企业是否与施工单位以及建材、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和其他利害关系。
　　（三）项目监理机构工作条件方面：是否具备独立办公场所，是否配备相应的交通、通信、生活等设施，是否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工器具。
　　（四）质量控制方面：组织图纸会审、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审查、工程分包审查工作情况，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审查工作情况；工程材料平行检验、见证取样、隐蔽工程验收、分部分项验收工作情况；对关键部位和关键工序施工过程的旁站情况；对质量隐患的处理情况。 
　　（五）安全生产监理责任落实方面：对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的审查情况，对实施专项施工方案的巡视检查情况，对存在安全事故隐患时的处理情况，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强制性标准落实安全生产的监理责任。
　　（六）监理资料管理方面：监理规划、监理细则、旁站方案、监理月报、监理日志、旁站记录、会议纪要、监理通知、监理工作总结等资料是否规范、完善。
　　三、检查时间、方式、范围
　　（一）检查时间：本次专项检查时间由发文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 
　　（二）检查方式：组织专家组，采取随机抽取项目的飞行检查方式，检查前不发通知、不打电话。
　　（三）检查范围：检查覆盖全区在建工程，对于多次违法违规、社会反映强烈的企业或人员以及施工现场管理水平低、诚信得分低、合同单价低的“三低”监理企业，将纳入重点检查范围。
　　四、处理措施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同时，我局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及人员管理的意见（试行）》（南建设〔2015〕98号）予以处理。
　　（一）扣分处理。1.对监理企业及其管理人员的不良行为进行动态扣分和企业诚信扣分，对检查中所发现的施工企业不良行为也一并扣分；2.检查评分60分以下的监理企业，予以全区通报批评，并予诚信扣分。
　　（二）重点监管。对受到通报批评的监理企业及其监理项目，记录在案，列入重点检查名单，并提请我局视屏监控室重点视屏点名，提请质监站加强日常巡查。
　　（三）行政处罚。涉及违法违规的，予以立案调查，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情况严重的，将请发证机关降低或取消其资质、资格。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当前部分监理企业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监理行为不规范、监理人员不配套、监理工作不到位，必须切实整顿和规范。各工程监理企业要从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监理行业健康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专项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行业自律。监理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遵循行业规范，质量安全重于泰山，要切实履行好监理职责，对检查通报的普遍性问题要予以重视，要对照检查方案自查自纠，防患于未然，提高管理水平。
　　（三）查纠结合。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监督站要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督促各监理单位落实责任。专项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要查深查细、不走过场，通过检查，真正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检查取得实效。
　　（四）严格执法。要发挥监理的作用，必须强力整顿监理市场，我局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依法严肃处理，通过强化监管，严厉打击监理企业（人员）挂靠、不履职等不良行为，让监理行业体现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
（五）社会监督。建立监理意见受理信箱，设立电子邮箱jsj_jgk@nanhai.gov.cn，接受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对监理企业不良行为的举报，行政管理、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对提出意见予以采纳的单位，我局将视情况予以通报表扬。

附件：  1.南海区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检查表.doc
        2.检查评分汇总表.doc
